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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隨著網路發展，漫畫創作者發表創作的形式已不限於由出版社代為發行書籍刊

物，而是可自行印製漫畫誌並，並透過自我行銷，同人場次上不斷有新的創作者投入創

作，可見創作者的創作能量充沛，而且近年來政府積極推動政策，促進臺灣漫畫產業發

展。然而在臺灣漫畫市場中，國人原創漫畫占比卻仍然遠不及國外翻譯漫畫；同人漫畫

市場興盛，原創漫畫市場卻是相對貧弱，若能輔導同人漫畫家轉型進入原創漫畫出版市

場，將有助於提升臺灣漫畫產業。

本研究經整理查找相關文獻，得出：個人創作能力、出版社功能、薪資收入以及政

府政策等四項影響轉換意願之構面。採用問卷調查法，調查以上因素對於自費出版者從

同人誌漫畫市場進入商業漫畫市場意願之影響程度；並經由深入訪談十位漫畫同人誌自

費出版者及商業漫畫家，得知業界人士對現今臺灣漫畫市場的看法。根據整理與歸納得

出研究發現與結論如下：在四項構面中，個人創作能力為影響自費出版者轉換的最大主

因，其次為薪資收入、出版社功能，最後才是政府政策。在個人創作能力方面，因同人

漫畫大部分屬於現有動漫畫作品之衍生創作，此類創作已有現成之世界觀與角色，不須

自行設計故事背景架構；相較之下，原創漫畫需思考全新的角色、世界觀、故事，挑戰

度高於衍生創作，反映在故事背景、劇情創作、編劇能力等因素上影響轉換意願程度較

高。在薪資收入方面，穩定的版稅及稿費收入影響程度最高，其次為收入的多寡。在出

版社功能方面，漫畫同人誌自費出版者相對較缺乏的能力如出版社對外的跨業結合與通

路聯繫、倉儲管理功能對於自費出版者的轉換意願影響較大；政府政策方面則以實際的

金錢補助最有影響力。

本研究根據以上研究結果提出建議，供政府相關單位、出版社、漫畫創作者與未來

研究者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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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鎖體系書店 105 年度銷售書籍以漫畫（17.2%）占比最高（文化部，2016a），

可見漫畫在整體書籍出版品中，具有一定市場。然而 106 年度臺灣出版新書中，漫畫

新書有 2419 本，其中 2168 本為翻譯書籍，僅 251 本為非翻譯漫畫書（國家圖書館，

2018）。而在台灣同人誌中心（2017）所登錄之同人誌中，2018 年出版的漫畫本同人誌

有 1461 本，可見近年同人漫畫遠興盛於商業漫畫。臺灣漫畫市場中，本土漫畫所占比例

遠不及翻譯漫畫。政府在 2017 年推出漫畫相關六大政策，力行推廣本土漫畫。近年隨著

網路平台快速發展，創作者發表創作的形式已不局限於由出版社代為發行書籍刊物，而

是可以透過社群網站及直接與印刷廠合作，來宣傳作品並自費出版刊物，這種同人活動

的參與者眾多，經濟規模相當可觀。此現象雖使民間創作風氣旺盛，然而未能帶動臺灣

商業漫畫業界興盛。若能將臺灣同人創作者的創作能量轉移至原創漫畫出版上，可望提

升臺灣本土漫畫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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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為分析漫畫同人誌自費出版者為何要、或為何不轉換至商業出版市場，探討

以下幾點：

（一）找出哪些因素是影響自費出版者轉移至商業出版市場之關鍵因素

（二）探討自費出版者對於漫畫市場的需求與期望

（三）探討現行政府政策對自費出版者轉移至商業出版市場意圖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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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將轉換成為商業出版者的原因，分為出版社功能、薪資收入、創作能力及政

府相關政策之四大構面進行探討，研究架構圖如圖 1-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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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1：政府推出的漫畫產業相關政策對於自費出版者從漫畫同人誌市場進入商業漫畫市場

意願有顯著影響

H2：出版社功能對於自費出版者從漫畫同人誌市場進入商業漫畫市場意願有顯著影響

H3：薪資收入對於自費出版者從漫畫同人誌市場進入商業漫畫市場意願有顯著影響

H4：自費出版者的創作能力對於自費出版者從漫畫同人誌市場進入商業漫畫市場意願有

顯著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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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研究之研究對象因問卷發布通路及平台限制，無法觸及所有群眾。

（二）雖然事前已說明調查採不記名方式進行，然受測對象填答量表之資料確實性仍取

決於受測對象誠實程度，研究者無法完全掌握。

（三）因電子漫畫的商業模式尚未成熟普及，本研究僅針對紙本漫畫之數據進行研究。

（四）訪談並非由專業人士執行，可能無法達成預期成效。

（五）由於人力、資金、時間缺乏，樣本數有限，影響問卷效信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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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自費出版

作者自行編輯內容及排版，全額負擔印製及銷售所需成本，經由印刷廠印刷裝訂後

自行尋找通路銷售，可自行選擇申請辦理國際標準書號及預行編目與否。

（二）商業出版

在依中華民國法律設立登記之出版事業，出版發行漫畫出版品。（文化部，2018）

（三）衍生創作

也稱二次創作，為原作之改作。其形式可包含翻譯、改寫、拍攝影片，且衍生之創

作被視為獨立作品，受到著作權法保護，並對原作之著作權不產生影響。

（四）同人誌

同人泛指抱持相同興趣、目的、志向的人們，站在平等的立場自由地聚集並參加活

動。相似詞如「同好會」、「研究會」、「讀書會」、「結社」、「社團」「粉絲團」等（同

人用語の基礎知識，2008）。同人誌為同好間的自行出版的刊物，可分為原創同人誌及

衍生同人誌兩種類型。

（五）同人誌販售會

為同人活動參與者販售同人創作商品的交流展覽會，可依主辦單位分為業餘性質及

企業性質。世界著名規模最大的同人販售會為日本的 Comic Market，在臺灣知名的則有

臺灣同人誌販售會（簡稱 CWT）和開拓動漫祭（簡稱 FF）。

7~�Z$s�ÚnªM DB�Ú$O/â
/Xgæ?�ER#ó�¡ZsQÑ\¢!áB/Oì`�!L%-9T?�ER-é(�_03Â0öh?&ÇM��2GûJ]

E	9TFc,<



228 &òJ²Qá@JUÄX:)�+_&ý5n š4”UÄX:+_(�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of Arts Graphic Communication Arts Journal

\š�Ú5nCb3‰Yõ

�ç�Ú?�ER!áB/

漫畫出版屬於圖書出版，依其出版流程可提出「內容創作 → 編輯出版 → 經銷發行 →
通路販售 → 消費者」價值鏈結構，而其中「內容創作」為出版業的核心，漫畫內容創作

與其他出版品差異在於：編輯會在創作階段給予漫畫家建議。出版社與漫畫家締結契約，

給予稿費及版稅，取得版權並印製銷售；漫畫家則透過版權的交移，換取其編輯及行銷

流程。簽約後出版社將分配編輯從旁協助漫畫家並監督創作，編輯為雖須考量出版社利

益，同時也是漫畫家的代理人，所擔任的角色顯得格外重要。

臺灣漫畫最早是以報刊連載方式呈現，其主題因當時情勢，以社會議題、時事為主，

考慮到報刊漫畫篇幅有限，漫畫家們陸續投入單一集中發表平台，如漫畫雜誌及月刊。

然而隨後漫畫審查制度「編印連環圖畫輔導辦法」，因規定不當及執行偏差而阻礙創作，

造成臺灣漫畫發展斷層，出版商趁機盜印日本漫畫且大量流入市場，剝奪本土漫畫家發

展空間。該法令於解嚴後廢除，1992 年著作權法修正，禁止未經授權之翻譯出版品銷售，

使市面上盜版漫畫猖狂問題得以被約束。漫畫出版社如東立、大然、尖端則向日方申請

授權並正式代理，市場上充斥日本漫畫雜誌，獨霸臺灣漫畫出版市場。（李闡，1998：

115-156）

近年因網路盜版漫畫猖獗及國人閱讀習慣改變，臺灣漫畫出版市場有下降之趨勢，

且國內本土原創漫畫的比率甚低。103 至 105 年臺灣漫畫新書出版中，國人創作平均僅

占 11.6%，其餘皆為國外翻譯漫畫。（文化部，2016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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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括而論，自費出版是「沒有傳統出版社參與，只由作者自行出版」之行為。（王

祿旺、何慧儀、鄭雪如，2009），其中包含各種不同形式，例如有些專職提供自費出版

服務的出版社，作者只需擁有自己的作品，向出版社選擇所需服務如：封面、排版、宣傳、

上架通路、倉儲等，便能依照喜好出版自己的書。國外較盛行的自助出版 (Self-publishing) 
，多為作者於網路平台上自行上架電子出版品，其成本最少，可以只有文字電子檔案，

提供創作者較低門檻的出版方式，也提供讀者更多樣的選擇。第三種則是作者一手包辦，

或者將排版、設計、印刷等部分發包給其他專業人士，同人誌、論文集都屬於這類範疇。

自費出版範圍廣大，並無明確規定正確的自費出版流程，但共同特色是作者需自行

負擔全部風險與費用。傳統出版是作者完成內容後，交由出版社處理後續事務，並將稿

件獲利的百分比抽成給作者，倉儲與銷售壓力多在出版社身上。自費出版者則幾乎需參

與所有流程，由作者承擔所有責任，就算將設計排版等項目外包，仍需親自檢核把關，

尤其近年自費出版較容易，市場上不乏優秀作品，競爭激烈，較難從眾多作品中脫穎而

出。不過相對的，獲利便不需與出版社分成，也是很多人選擇自費出版的原因。且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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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發達，宣傳方式多變，個人品牌興起，許多創作者藉由社群媒體培養自己的粉絲，

在多元媒介的應用更廣泛下，鎖定客群時能更仔細專一，對於自費出版者來說更方便有

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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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人」（どうじん / どうにん）意指持有相同興趣、目的，意同道合之人一起進

行活動（同人用語の基礎知識，2008）。同人誌為個人出資印刷販售，題材較不像商業

漫畫受市場限制，發展上較為自由。同人誌分為「原創同人誌」與「衍生同人誌」，原

創同人誌由作者自行構思背景架構、人物等，不從現存作品挪用；衍生同人誌則借用已

存在之作品或人事物，較遊走於著作權法邊緣。

因缺少出版社作為中介，同人作者通常一手包辦同人誌的生產與銷售，許多創作者

具備印刷與成本控制知識，並自行建立出人才流通、獨立營運等商業化形式，（王曉涵，

2014；古孟釗，2004）。同人創作者具有高度的「感受性」及「資訊搜尋能力」，會主

動彼此共享意義符號，並建立同人社群。不僅從初級文本衍生出新作品，也會將其同人

成果公開展示並與同好分享（李姿瑤，2004），不透過出版社直接和讀者交流。

同人界提供畫家自我磨練並直接面對讀者，可稱為漫畫產業後備軍，日本有許多人

才從同人流動至漫畫業界的例子。然臺灣除了市場小，讀者長期偏好閱讀日本漫畫外，

也因為代理日本漫畫成本遠低於培養國內漫畫家，導致商業漫畫市場對日本漫畫依賴度

極高；且業界不景氣，儘管臺灣出版社有意培養本土漫畫家，也無法給予足夠支助，使

漫畫家工作量大，收入卻無法獲得保障，造成臺灣畫圖、編劇與編輯人才養成都不如日

本。且同人誌是依附原作而產生的內容，可在短時間回收相當大的效益，創作內容亦自

由，導致許多漫畫家轉往同人誌發展，同人誌市場發展速度遠高於本土原創漫畫市場。

（張詩芸，2006；張芃嵐，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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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於 1962 年修訂「編印連環圖畫輔導辦法」審核國內漫畫出版，但並未考量市場

經濟，造成出版社難以配合而倒閉或轉型，漫畫家因此創作受限，選擇停筆。反之國立

編譯館對國外漫畫審查制度寬鬆，出版社大量引進日本盜版漫畫充斥於市場。

新聞局頒布「出版法施行細則」規定出版業登記資本的下限，相較一般有限公司並

無規定，有顯著經營門檻差距，且出版社的發行人須具備大學、獨立院校或是專科學校

學歷，有普考及特考資格且曾任出版業編輯三年以上，或有著作權之專門著作者才得申

請出版登記證，使在出版業內有將登記證轉租他人發行之情形，可見管制失靈現象。（余

曜成，2015：230-234；洪德麟，1994：120-126）

解嚴後「編印連環圖畫輔導辦法」隨之廢止，著作權法修正，規範不得重製未獲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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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之翻譯出版品，漫畫出版社須向日本申請授權後才得以出版，此舉有效降低盜版漫畫

流通。（余曜成，2015：230-234；洪德麟，1994：184-189）

為復甦臺灣漫畫產業，政府陸續推出各類獎項（如金漫獎）獎勵本土漫畫家及出版

者，也提供新人漫畫家表現的舞臺，為漫畫產業注入新血。隨著時代變遷，文化產業重

要性提升，總統蔡英文於 2017 年金漫獎提出六大漫畫政策，目的為深耕臺灣漫畫文化、

創造原創角色價值，提升臺灣漫畫的國際競爭力。文化部也因應政策制定《文化部漫畫

出版發行及推廣行銷補助作業要點》，輔導出版事業出版發行及推廣行銷原創漫畫，促

進漫畫產業發展。

#ª�ÚGûJ]5 <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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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 研究流程圖

資料來源 : 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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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問卷調查法

針對臺灣民眾為受測者，使用網路問卷形式並採取自願抽樣法 (volunteer sampling)
抽樣，獲得有意願填答或對此議題有關心之使用者回應。本研究共有兩份問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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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對象為 15 至 45 歲具有漫畫及同人誌閱讀消費經驗民眾

2. 對象為具有自費出版經驗，以參加同人販售會或通販等形式販售過同人誌的自費

出版者。

（二）深入訪談法

本研究採用深入訪談法中的半結構訪談法。訪談方式依受訪者意願從「面談」、「電

訪」、「視訊訪談」中擇一，訪談內容依受訪者意願保密或公開。本研究以在 Facebook
或 Plurk 上粉絲數超過 5000 人之自費出版者及及具有繪製商業漫畫三年以上資歷之商業

漫畫家作為研究對象。擬定三份半結構式訪談大綱（分別針對自費出版者、商業漫畫家、

兼具同人和商業漫畫出版經驗的自費出版者／商業漫畫家），內容包含：創作環境、踏

入產業的動機、漫畫家與出版社的關係及互動、同人市場與商業市場的差異、創作同人

漫畫和商業漫畫的差異、以及對於現今政府推出漫畫之相關政策的看法。訪談題目內容

隨受訪者有無同人或商業漫畫出版經驗，有所差異。

�ð�Ú%6#^Fc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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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網路問卷形式發放，於 2018 年 10 月 29 日至 11 月 12 日進行第一次前測，經題目

修正後，於 2018 年 12 月 10 日至 12 月 24 日發放正式問卷。共回收讀者問卷 291 份及自

費出版者問卷 59 份。

&Â�Ú%6#^�È5/.•!í7w

（一）信度分析

在本研究回收之有效問卷中，讀者問卷取得 291 份，創作者問卷取得 59 份，經彙整

統計，所得 Cronbach's α 係數分別為：（一）讀者問卷 α 值 0.799（二）創作者問卷 α 值

0.938，顯示兩份問卷皆為可信。

（二）效度分析

本問卷預設個人創作能力、出版社功能、薪資收入以及政府政策等四大構面，為影

響自費出版者轉換至商業出版市場意願之構面，並在構面下設立子問題以利分析研究。

其中由於政策內容觸及之範圍廣，以及出版社功能及個人創作能力包含其他子構面，故

經分析後之成分如表 3-1 所示，到達 8 種因子，解說總變異量為 78.950。

�{�ÚZ�Z®GûJ]#¾Z�Oì

本研究之受訪者分為自費出版者以及商業漫畫家，總共邀請到十位符合研究設計的

漫畫家接受訪問，受訪者具備條件如下：

（一）自費出版者條件：在 Facebook 或 Plurk 上粉絲數超過 5000 人

（二）商業漫畫家條件：具有繪製商業漫畫三年以上資歷

7~�Z$s�ÚnªM DB�Ú$O/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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尋找受訪對象時，並未限制受訪對象性別以及創作內容題材類別，十位受訪者中，

四位為男性，六位為女性，其中也有創作者跨足同人及商業市場。

茲將受訪者中自費出版者以及商業漫畫家之基本背景資料整理成表，其中粉絲人數

為 Plurk 與 Facebook 擇其一數量較高者作為代表，如表 3-1 及 3-2 所示。

表 3-1 自費出版者背景基本資料（粉絲人數紀錄時間：2018 年 12 月 20 日）

MÏVF K-#ô 0�"� #ó�¡\®;^
"\�C#ó�¡
Zs5_a¶

!c!^QÑ\¢
#±%-9T!á
B/Mzj>

LpMY�¡5_ #¾Z�6)ez

A 仙界大濕 男 6 年 5 本 否 408,640 107.12.01

B 蘇打 女 6 年 5-10 本 否 6,013 107.12.09

C 自費出版者 C 女 10 年 6 本 是 6,911 107.12.01

資料來源 : 本研究整理

表 3-2 商業漫畫家背景基本資料

MÏVF K-#ô 0�"� %-9T\®;^
"\�C%-9T
Zs5_a¶

!c!^Q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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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¾Z�6)ez

D 艾姆兔 女 10 年 5 本 是 近 30 本 107.11.19

E 商業漫畫家 E 女 3-4 年 3 本 是 7 本 107.12.06

F 常勝 男 15 年 25 本 否 - 107.12.10

G 正港奇片 男 5 年 2 本 是 11 本 107.12.11

H 韋宗成 男 9 年 20 本 否 - 107.12.13

I 星期一回收日 女 3 年 2 本 否 - 107.12.16

J 商業漫畫家 J 女 5 年 5 本 否 - 107.12.19

資料來源 : 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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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信度

本研究以深入訪談探討十位自費出版者／商業漫畫家對於臺灣創作環境、同人及商

業漫畫市場差異以及對政策的看法，信度著重在訪談資料的紀錄與分析。訪談過程中採

用全程錄音，於訪談結束後撰打成逐字稿，紀錄並重現訪談過程。且在撰寫結論時避免

使用推論資料，以提升信度。

（二）效度

質性研究中的效度，為經由訪談所得的過程與結果反應事實的程度。為提升訪談的

效度，研究者需經由省思撇除既有偏見，保持客觀立場，且透過受訪者對訪談資料的檢

核來提升訪談效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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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問卷採用李克特式五點量表來測量受測者對各構面影響轉換成正式商業漫畫

家意願因素的影響程度，由 1 至 5 分代表影響程度由小至大，平均值越高代表該因素／

構面對於轉換意願影響程度越高。將四構面依平均值排序為個人創作能力、薪資收入、

出版社功能、政府政策，而其中各構面中影響程度前三名分別為：個人創作能力「劇情

編排能力」、「劇情發想能力」、「故事背景架構能力」；出版社功能「聯繫販售通路」、

「代為處理對外合作事務」、「代為行銷宣傳」；薪資收入「穩定的版稅及稿費收入」、「版

稅及稿費收入多寡」、「作品衍生授權的額外收入」；政府政策「提供漫畫創作補助金」、

「提供多元發表管道」、「政府協助推廣題材」。如表 4-1 所示。

表 4-1 影響轉換成正式商業漫畫家意願因素的影響程度

9²gI MÏVF +7gìFÕ .Z'. # 3y.v 9²gI.Z'.

個人創作能力

1-1 劇情發想能力 4.39 2

4.23

1-2 劇情編排能力 4.44 1
1-3 故事背景架構能力 4.34 3
1-4 繪圖能力 4.08 5
1-5 畫面編排能力 4.14 4
1-6 角色設計能力 3.97 6

出版社功能

2-1 負擔印刷費用 3.86 5

3.93

2-2 提供取材補助 3.61 7
2-3 提供助手補助 3.61 7
2-4 代為印刷設計 3.64 6
2-5 代為編輯書籍 3.58 9
2-6 代為行銷宣傳 4.24 3
2-7 聯繫販售通路 4.34 1
2-8 代為管理庫存 4.15 4
2-9 代為處理對外合作事務 4.31 2

薪資收入

3-1 所得收入須納稅 3.47 5

4.03
3-2 版稅及稿費收入多寡 4.32 2
3-3 穩定的版稅及稿費收入 4.49 1
3-4 作品衍生授權的額外收入 4.10 3
3-5 收入不及同人漫畫 3.76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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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政策

4-1 增設漫畫培訓課程 3.25 10

3.70

4-2 提供硬體資源補助 3.63 6
4-3 提供軟體資源補助 3.64 5

4-4 建立漫畫基地，提供漫畫
比賽及補助等相關資訊

3.63 6

4-5 提供漫畫創作補助金 4.20 1

4-6 建立資訊平台，提升國內外
廠商合作機會

4.14 3

4-7 提供多元發表管道 4.19 2
4-8 政府協助推廣題材 3.71 4
4-9 加強跨領域媒合 3.53 9

4-10 結合新媒體來展示內容 3.58 8
4-11 數位典藏台灣漫畫史料 3.25 10

資料來源 : 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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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分別對漫畫同人誌自費出版者及商業漫畫家共十人進行訪談，經整理後繪製

成表，如表 4-2 所示：

表 4-2 漫畫同人誌自費出版者暨商業漫畫家訪談結果摘要

%6h3 &ÅK;

(1) 創作商業漫畫的主要考量 興趣、表達想闡述的題材

(2) 創作同人誌的主要考量 興趣、流行

(3) 認為目前臺灣漫畫創作環境
有哪些優勢

多元文化、本地文化易懂、國內漫畫家競爭少、
出版自由、題材自由

(4) 認為目前臺灣漫畫創作環境
有哪些劣勢

閱讀人口少、讀者習慣閱讀國外漫畫及盜版漫
畫、缺乏產業鏈、缺乏人手分工

(5) 踏入漫畫產業的契機
出於興趣開始創作、出版社主動聯絡、漫畫家投
稿

(6) 踏入產業遇到的困難
經濟問題，如銷量及稿費不足、兼職導致壓迫畫
圖時間

(7) 踏入產業後有哪些改變 畫技提升、作畫時程較緊迫

(8) 與出版社的互動模式
有的出版社考核嚴謹、有的出版社不干預創作內
容

(9) 出版社所帶來的利益
幫忙出書並流通宣傳、將作品授權改編、給予「商
業漫畫家」頭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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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認為同人市場和商業市場的
利潤差異

創作同人漫畫利潤遠高於商業漫畫

(11) 認為同人市場和商業市場的
客群差異

衍生同人誌的客群主要為喜歡原作的人

(12) 認為同人市場和商業市場的
主題偏好差異

同人漫畫主題較廣，商業漫畫主題範圍較小

(13) 認為同人市場和商業市場的
讀者回饋差異

同人市場可以直接觀察讀者反應，商業市場則多
為回函，需等待較久

(14) 創作同人漫畫和商業漫畫的
過程差異

同人創作較隨意，商業較為嚴謹，並且會有更多
考量

(15) 創作同人漫畫和商業漫畫的
成本差異（時間、金錢等）

創作同人漫畫時程較短，創作商業漫畫時程較長
且較規律

(16) 創作同人漫畫和商業漫畫的
想法差異

創作同人漫畫多為因為興趣、創作商業漫畫則為
議題闡述

(17) 知道的補助條款或政策
文化部原創漫畫內容開發與跨業發展及行銷補助
作業要點、臺北漫畫基地、中研院《CCC 創作
集》、IP 合作補助、金漫獎

(18) 覺得最有感受到幫助的政策
文化部原創漫畫內容開發與跨業發展及行銷補助
作業要點、中研院《CCC 創作集》、金漫獎

(19) 政策一看法：整備創作環境、
培育人才（ex. 建立漫畫基地）

目前漫畫基地為展演空間，不確定漫畫家進駐漫
畫基地是否有必要，如可以低租金提供良好交流
及工作環境則較有幫助；漫畫講座對學生幫助有
限，可再完善教育體系、補助軟硬體設備

(20) 政策二看法：投入多元發表管
道（ex. 補助出版社建立電子
書平台）

臺灣讀者偏好免費娛樂，且較少使用電子書平
台、需與國外強勢漫畫平台競爭

(21) 政策三看法：加強跨領域媒合 已知有在發展，例如漫畫與戲劇、VR 的合作案

(22) 政策四看法：建立漫畫資訊平
台入口，增加國內外廠商合作
機會

已知有金漫獎的線上媒合預約系統及媒合會、幫
助有限

(23) 政策五看法：擴大扶植 ACG
產業（ex. 新媒體跨平台內容
產製計畫）

政策內容不夠詳細周全，需要花更多時間金錢去
逐步達成

(24) 政策六看法：設立國家漫畫博
物館，蒐集漫畫史料

反應兩極：有助於文化典藏及了解台灣漫畫歷史
／應將經費挪用於其他補助

(25) 認為會影響轉換成正式商業
漫畫家意願的因素

收入、對成為商業漫畫家有認同感或憧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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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人創作能力

從自費出版者問卷中，可見填答者普遍認為影響其轉換為商業漫畫家意願程度最大

的是「個人創作能力」。其中影響程度較高之因素為故事背景、劇情創作、編劇能力。

由於臺灣同人漫畫大部分屬於從現有之動漫畫作品等，所衍生出的二次創作，此類創作

已有現成之世界觀與角色，不須再自行設計故事背景架構，相較之下，原創漫畫需要思

考全新的角色、世界觀、故事，挑戰度遠高於衍生創作。許多自費出版者單純出於對原

作漫畫的喜愛而進行衍生創作，或是搭上流行作品風潮以獲得喜愛原作之讀者，這些創

作者未必會想嘗試原創漫畫，也是影響自費出版者轉換為商業漫畫家意願之重要因素。

（二）薪資收入

在針對自費出版者之問卷中，在薪資收入構面中影響填答者意願最多的，是「穩定

的版稅及稿費收入」，其次為收入的多寡。業界中的商業漫畫家和自費出版者普遍認為

商業漫畫收入遠不及同人漫畫出版之收入，由於紙本漫畫閱讀率下降，電子漫畫平台未

興起，臺灣民眾閱讀風氣並不興盛；且盜版風氣導致民眾不願花錢購買商業漫畫，國人

數十年來又深受日本等國外漫畫影響，不習慣閱讀本土漫畫，而導致本土漫畫銷量不高，

商業漫畫銷售所需人力、通路、印刷等成本也使漫畫家所可獲得之薪資大幅減低。相較

之下同人漫畫所需負擔成本只有印刷費、交通費等，利潤高於商業漫畫，因此影響自費

出版者轉換意願。

（三）出版社功能

出版社功能中，由於自費出版者自身已具有印刷、編輯書籍之能力，此部分在問卷

填答中所顯示之影響程度相較不高。傳統出版社所具備之行銷、宣傳能力由於近年自媒

體蓬勃而式微，但仍有所需求，目前出版社所具備，且同人未完善具備的功能為對外廠

商合作，包含跨業結合與通路聯繫、倉儲管理，這些功能相較其他出版社功能，影響自

費出版者轉換為商業漫畫家之程度較大。

（四）政府政策

政府政策之構面中，「提供漫畫創作補助金」為影響程度最高之因素，其次為「提

供多元發表管道」、「建立資訊平台提升國內外廠商合作機會」。影響程度最低之因素

則為「增設漫畫課程」、「數位典藏臺灣漫畫史料」。業界人士之見解也認為金錢補助

是最有幫助之政策，然目前提供之補助金申請方式繁瑣，審核不便且難以通過，如欲確

實提供業界漫畫家幫助，則需改善此政策。此外，業界人士也重視將漫畫內容發展成跨

領域之創作，例如電影電視化，可增加漫畫內容之價值。而創作者普遍認為漫畫史料典

藏則對於業界發展和增進自費出版者轉換意願並無太大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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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對政府的建議

經由問卷以及訪談整理，得知「穩定的版稅及稿費收入」、「收入的多寡」、「漫

畫創作補助金」、「提供多元發表管道」以及「建立資訊平台提升國內外廠商合作機會」

影響轉換意願高，若能持續提供漫畫創作補助金，並完善多元發表管道及資訊平台之架

設，以及補助軟硬體設備，較能吸引創作者投入產業。

文化發展需要時間，韓國漫畫產業擁有完整的產業鍊，也是經過十幾年建設與規劃。

臺灣目前才剛開始要推展漫畫產業，各項軟硬體設施不可能一蹴而就，建議政府傾聽業

界漫畫家心聲，逐步改善。儘管剛起步，仍已有許多創作者感受到政府在重視這個產業、

業界逐漸熱絡，只要持續發展，相信未來定會有更蓬勃的發展。

（二）對未來研究者的建議

1. 臺灣漫畫教育

在自費出版者問卷中顯示填答者普遍認為「個人創作能力」為影響轉換為商業漫畫

家的重要因素，但卻認為「政府政策」中的「增設漫畫培訓課程」對於影響轉換意願之

程度較低，造成其結果之原因，有待後續研究者探討。

2. 研究對象

研究者僅在網路平台上發布問卷，並且主要所使用於擴散問卷之平台為噗浪，使用

者多為女性，易造成調查結果偏頗，建議後續研究者可在同人販售會上發布紙本問卷，

可獲得較隨機且客觀、多面向之結果。

3. 問卷題目改善

建議研究者如欲於問卷中詢問對政策的意見，應在問卷中詳細解釋該政策之意涵。

4. 訪談者

建議另外聘請專業訪談者進行訪談，達到訪談的最佳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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